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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協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提升學習效果，特依據部頒「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訂定之。 

二、適用對象：本校學生於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

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 

三、重修或補修辦理方式︰ 

(一)專班辦理： 

1、重修或補修學生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 

2、辦理時間以寒假、暑假實施為原則，課程範圍以開設學期課程為主，其實施方式得採

部分數位平臺之學習，其每一學分之授課節數不得少於六節課。 

3、教師授課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

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二)自學輔導： 

1、重修或補修學生未達前款第一目所定人數者。 

2、由教師指定教材或數位平臺，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每一學分之

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屬重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三節課，屬補修者，每一學分不

得少於六節。但採數位平臺自行修讀者，其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不得少於三節。面

授時間及成績考查方式，由學校定之。 

3、面授指導及教學，得採數位遠距方式。 

4、教師面授指導及教學鐘點費，每節課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高級中等學校之支給數額至新臺幣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三)隨班修讀：隨同下一年級班級修讀開設之課程，惟應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考量

辦理。 

四、重修或補修開班時段一覽表： 

項 開班時段 開班科目 申請時間 

1 
畢業考後至

暑假前 
三年級未達畢業學分之科目。 五月底、六月初 

2 暑假 
學生修習過整學年不及格之科目，以重修專班為

主。 
七月底、八月初 



3 學期中 

學生修習過整學年不及格之科目，平日午休以自

學輔導班為主，週六以暑假未上完之重修專班為

主、自學輔導班為輔。 

七月底、八月初 

 

五、以上開課科目為部(校)定必修科目及各科群核心科目為主，由教務處主動開課；選修科目

則由學生視需要提出開課申請，教務處視實際需要陳校長核准後開課。 

六、最近一年內已開過重修或補修之科目，原則上一年內不再開課(情況特殊者除外)，學生若

未於規定時間提出申請，後果自行負責。 

七、收費標準：專班辦理收費以上課節數為計算基準，每人每節課新臺幣四十元；自學輔導

每人每學分收費新臺幣二百四十元，繳費方式以台灣銀行劃撥單為主。 

八、重修或補修班指導老師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排定輪值表送教務處擇定之。 

九、重修或補修班指導老師注意事項︰ 

(一)教師協助擬定教材內容及編訂進度，以利於教學，並請準時上下課。 

(二)請指導教師將學生之出缺席狀況、上課學習情形、平時評量、作業檢查…等相關事項列

入學生成績考核。 

(三)成績評量採兩階段實施為原則，成績評量及格標準依據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四)課程以原學期上課使用之教科書為範圍，老師得另行補充其他相關資訊。 

(五)指導老師之授課鐘點費依據部頒規定辦理。 

(六)老師因應學校活動、學生需要或個人事務而需調代課，請事前填寫調代課單。 

(七)授課教師應指定學生填寫課程日誌，並於課程結束後併同成績冊繳回教務處。 

十、重修或補修班學生注意事項︰ 

(一)學生依據規範提出申請，應依排定之課表上課，並遵守學生上課及出缺勤作業之規定。 

(二)學生提出申請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調班或退費。 

(三)學科科目之及格標準，依據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四)學生來校上課，須穿著制服，注意儀容。 

(五)上課期間，因故未能到校上課時，應向任課教師及教務處辦理請假手續。 

(六)重修或補修期間學生缺席時數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評量成績以零分

計算，所繳費用亦不退費。 

(七)上課期間，應注意禮貌、教室整潔、公德……等，生活常規皆列入成績考核。 

(八)其他未盡事項依據學生德行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十一、重修或補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評量成績以零

分計算；其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

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者。 

十二、學校向重修或補修之學生收費，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三、本實施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